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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學年度碩、博士新生住宿申請佐證資料表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系級：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佐證資料： 

1. 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(不可省略記事) 

2. 大學畢業證書影本(如尚未取得，可檢附114學年度第2學期成績單)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如為身心障礙生、中低收入戶生、低收入戶生或因特殊生理、家境、急難等狀況亟需住宿者，可另透過

特殊個案申請床位，審查通過者優先分配床位。 

2. 非特殊個案者，請將本表印出簽名並附上佐證資料後，於115.7.2（二）前（以郵戳為憑） 

寄至111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東吳大學學生住宿中心(B220室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 由 此 處 開 始 浮 貼 資 料 

（如憑證資料較大者，應依本單大小予以折疊黏貼，或另附於本單之後。） 

 


